
聊城市主城区殡葬设施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公示

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，提高殡葬设施服务水平，优化殡葬设施布局，科学有效地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，满足群众骨灰安放需求，引导聊城市殡葬设施合理选址布局与建设，有效治理散埋乱葬问题，结合聊城市主城区实际，编制《聊城市主城区殡葬设施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(以下简称“本规划”)。

一、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聊城市主城区范围，包括东昌府区、开发区、高新区和度假区，总面积约1443平方公里。

二、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期限为2024至2035年，其中近期为2024至2030年，远期为2031至2035年。

三、规划对象

本次规划对象为聊城市主城区殡葬设施，主要包括：城市公益性公墓、农村公益性公墓、经营性公墓和殡仪馆。公墓按葬式分为：节地卧碑葬、骨灰堂和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其他生态葬。

四、规划原则

1、服务大局、统筹谋划

2、公益惠民、以人为本

3、节地生态、文明绿色

4、科学评估、防范风险

五、规划目标

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以人民为中心，为聊城市主城区构建惠民保障体系健全、土地利用生态集约、文化内涵健康的节地、生态、文明、惠民的现代殡葬服务体系。

六、规划布局

规划构建以城市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为主，经营性公墓为辅的：“市—区—镇—村”四级殡葬服务体系。

聊城市主城区共规划公墓136处，现状保留1处聊城市殡仪馆。其中：现状保留公墓44处，规划新增公益性公墓92处，共新增公墓建设用地46.58公顷，新增卧碑葬和骨灰堂穴位数34.21万个。

规划保留2处经营性公墓、1处东昌府区区级公益性公墓、4处镇级公墓和37处村级公墓。新增1处市（区）级公益性公墓、2处区级公益性公墓，高新区1处现状村级公墓扩建为区级公益性公墓，新增市区级公墓建设用地31.63公顷，新增穴位数24.3万个；新增13处镇级公墓和76处村级公墓，新增镇村级公墓用地14.95公顷，新增穴位数9.91万个。

规划积极探索推行林地、草地与墓地的复合利用，在不改变林地和草地的用地性质前提下，经相关部门备案同意后，进行林地、草地等与墓地复合利用，建设纪念林等其他生态葬安葬设施。中心城区内以区为单元规划区级生态葬公墓设施，中心城区外以镇为单元规划镇级生态葬公墓设施，共计需要非建设用地6.25公顷，新增树葬等其他生态葬穴位数1.79万个，各区、镇/街道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他生态葬的选址位置和用地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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